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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TL 决议

标准 (包含：年) 条款 编号 发布日期

IEC 60335-2-24:2020 22.117 2227 2023

类别

家用及类似用途设备

主题 关键词 制定 批准

 被封装并与 5VA聚合材料直接接触

的绝热材料

绝热
ETF1 2024年CTL全

体会议

问题

第 22.117条要求将绝热材料被封装起来并与厚度不小于 2mm且熔点温度不低于 1000℃的金属材料接

触，或分类为 5VA的聚合物材料，或已根据附录 EE进行测试的非聚合物材料。

在下图的结构中，绝热材料用厚度不小于 0.2 mm，熔点温度不低于 1000℃的金属材料或分类为 5VA
的聚合物材料(黄色部分)覆盖。

但是，封装材料中有一个面积超过 25mm²的孔，在该处绝热材料与部件 A(蓝色部分)直接接触，部件

A是一种非 5VA等级的聚合物材料。在部件 A上，安装了一块印刷电路板，它是带电部件，而不是

SELV，也不是低功率电路。

部件 A和 PCB由厚度不小于 0.20 mm，熔点温度不低于 1000°C的金属材料外壳或分类为 5VA的聚合

物材料覆盖。

这种结构是否符合第 22.117条的要求?

第 22.117条没有明确规定密封材料内是否不允许有空气间隙或电气部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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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.117 条原文:

22.117 在制冷器具中， 绝热材料应被封装在下述材料中并与其直接接触：

——厚度不小于 0.2 mm 且熔点温度不低于 1000℃的金属材料；或

——根据 IEC 60695-11-20 分类为 5VA 的聚合材料，前提是用于分类的测试样品厚度不超

过器具上相应部分的厚度；或

——按照附录 EE 进行测试的单层非聚合物材料；或

——已按照附录 EE 进行了测试的多层材料，其中至少有一层是非聚合物。

单个孔或 150mm范围内的孔的组合面积不得超过 25cm2。

孔的总面积不得超过 125 cm²。小于等于 3mm2的孔和连接重叠金属部件的材料可忽略不计。

计算截面上有金属物体通过（例如有管道伸出）的孔的面积时， 忽略金属材料所占的面积。

这些要求也适用于压缩机仓和食品储藏间室之间的绝热材料。

这些要求不适用于：

——食品储藏间室内的部件，如间室内胆、箱体隔断；

——提供进入食品储存间室的部件，如门、抽屉和盖子；

——距离器具顶面 150mm 以内的部件，所述顶面为从器具最高点起的水平面，除非电源线

的入口开口距离豁免区域 150mm 以内；

——距离食品储存间室密封圈 50mm 内的部件；

——无电动压缩机的便携式器具。

通过检验、测量和适当的测试来检查是否符合要求。

决议

绝热材料是完全封闭的，火焰向器具外蔓延的风险是有限的，其结构符合第 22.117 条中

所述条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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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

IEC TC61C 的专家于2023-11-20确认了本决议的内容。

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：

1、由于绝热材料是完全封闭的，因此火焰蔓延到器具外部的风险是有限的，并且结构符合第

22.117条。

2、由于封闭材料与绝热材料没有直接接触，并且在封闭材料内部安装了带电部件（不是SELV，
也不是低功率电路），这是一个潜在的点火源，因此绝缘没有得到充分保护，其结构不符合第22.117
条。

在作出决定时，应考虑以下因素:

a) 有两种情况需要考虑:
•器具内部产生的火的传播，这通常适用于第30条款，以及

•来自外部的任何火灾，这是22.117的主要意图;
b) 如图所示的结构中没有外部孔。无外露绝热材料。从外面看，冰箱里只能看到金属（或5VA

聚合材料）。如果有外部火灾，则不会有传播，因为绝热材料没有外露;
c) 第22.117条中,外部金属罩(或5VA聚合材料)、空气、PCB、部件A可视为第4项“多层”;
d) 在第22.117条款的第一句中，“和接触”的措辞是为了在外部外壳和绝热材料之间避免空气/氧

气。上述c)项评价的结构中，绝热材料与多层结构之间不存在空气间隙。只有在多层里面，在

一个小的电子器件表面上，有空气间隙，对于从PCB开始起火的情况，外部外壳(金属/ 5 VA)
将阻止传播。

那么，对于提议的结构，上述选项1是待考虑的解释。


